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资质等级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事业单位。

	

	


注：1.投标人不满足以上条件，资格审查不通过。
[bookmark: _GoBack]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的要求在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填写相应表格并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否则相应项目不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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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条件）

	业 绩 要 求

	近5年至少承担过1项合同金额不少于150万元（含150万元）的展厅或展馆项目。

	


注：
1.近5年指：2018 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
2.业绩时间要求以合同或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准。
3.所列业绩应提供合同或协议书，否则，其业绩不予认定。如合同或协议书不能反映资格审查条件及评标办法中要求的相关指标，还应提供发包人出具的能体现业绩指标的证明材料（须加盖发包人的公章）。不能合理判断的业绩不予认可。
4.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为联合体业绩，则需体现其完成的工作量认定，无法界定其完成的工作量，此业绩不予认定。
5.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2项的要求在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填写相应表格并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否则相应项目不予认定。如近年来，投标人的法定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条件）
	信 誉 要 求

	1．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2．未被交通运输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通报并取消相应投标资格（处在有效期内）；
3.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均没有因行贿犯罪而被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的行为。
4. 投标人没有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 投标人没有被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非企业性质的投标人不适用）。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具有统筹管理及沟通能力，至少担任过一项展厅项目负责人。



注：
（1）投标文件不需要附人员资料，以投标人投标函中的承诺为准，承诺中标后按上表要求配备人员。
（2）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应根据招标人要求和实际进展情况增加人员以满足工程需要，并不因此增加费用或索赔。

